
2016 年上半年房产新政回顾 

◎ 转载 

 

2016 年已经过半，回顾过去的半年，楼市不淡，政策暖风吹不断。今天，

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年上半年那些影响楼市的重大政策吧！ 

  按揭首套房首付降至 2成 

  2月 2日，央行银监会发布通知，对房地产贷款政策作出调整：在不实施

“限购”措施的城市，居民家庭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，原

则上最低首付款比例为 25%，各地可向下浮动 5个百分点；对拥有 1套住房且

相应购房贷款未结清的居民家庭，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

款购买普通住房，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 30%。 

  公积金存款利率上调 

  经国务院同意，近日中国人民银行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财政部印发《关于

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形成机制的通知》，决定自 2月 21日起，将

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，由现行按照归集时间执行活期和三个月存款基

准利率，调整为统一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目前为 1.50%。 

   降契税 

  2月 19日，财政部等三部门发文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、营业税。对个

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，面积为 90平方米及以下的，减按 1%的税率征收契税；

面积为 90平方米以上的，减按 1.5%的税率征收契税。 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

改善性住房，面积为 90平方米及以下的，减按 1%的税率征收契税；面积为 90

平方米以上的，减按 2%的税率征收契税。本通知自 2016 年 2月 22日起执行。 

  免征营业税 

  2月 22日，财政部等三部门发文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、营业税。个人

将购买不足 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，全额征收营业税；个人将购买 2年以上



（含 2年）的住房对外销售的，免征营业税。本通知自 2016 年 2月 22日起执

行 

  降准 

 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，自 2016年 3月 1日起，普遍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

准备金率 0.5 个百分点。此次降准，可能释放出 6000-7000 亿元的资金给市场。 

  营改增 

  3月 24日，财政部公布营改增细则，明确自 2016年 5月 1日起，在全国

范围内全面推开“营改增”，建筑业、房地产业、金融业、生活服务业等全部

营业税纳税人，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。个人将购买不足 2年的住房对

外销售的，按照 5%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；个人将购买 2年以上（含 2年）

的住房对外销售的，免征增值税。上述政策适用于北京市、上海市、广州市和

深圳市之外的地区。 

  商改租 

  6月 3日下午，国务院办公厅通过“中国政府网”发布了《关于加快培育

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》。《意见》指出，实行购租并举，培育和发

展住房租赁市场，是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，是实现城镇居民住有所居

目标的重要途径。要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，健全以市场配置

为主、政府提供基本保障的住房租赁体系，支持住房租赁消费，促进住房租赁

市场健康发展。 

  推广街区制 

  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》提

出，我国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，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。已建成的住

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，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，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，

促进土地节约利用。 

  房地产广告禁止承诺学区房 



 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《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》，从 2016 年 2月 1日开始，房

地产广告必须真实、合法、科学、准确，不得欺骗、误导消费者。规定中明确，

房地产广告中不得含有广告主能够为入住者办理户口、就业、升学等事项的承

诺。凡违反《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》发布广告的，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但不

超过 3万元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 1万元以下的罚款。（刘翔/供稿） 

 


